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為履行《亞洲地區反海盜及武裝劫船合作協定》  

訂明的引渡責任的立法建議  
 
 
目的  

 
本文件載述為履行《亞洲地區反海盜及武裝劫船合作

協定》（《地區協定》）訂明的引渡責任的立法建議。  
 
 
背景  
 
2.  《地區協定》（載於附件）是由十六個亞洲國家議定

的多邊協定，旨在加強亞洲地區內在預防和打擊海盜及武裝

劫船方面的合作。自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地區

協定》就中國（包括香港）生效。其他締約方包括日本、新

加坡、南韓和菲律賓。  
 
3.  《地區協定》的第三條要求各締約方按照其國內法律

和規章及可適用的國際法規則，盡最大努力就預防和打擊海

盜和武裝劫船、逮捕海盜或從事武裝劫船的人員、扣押海盜

或實施武裝劫船的船舶或飛機、扣押為海盜或實施武裝劫船

的人員所奪取並在其控制下的船舶、扣押該船舶上的財物，

以及救助海盜或武裝劫船的受害船隻和受害人員各方面採

取有效措施。  
 
4.  海盜和武裝劫船根據普通法及《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III 部屬刑事罪行。《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第 103 條容許檢取物件。海事處的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則

屬船隻報告緊急情況的聯絡點。在接到船隻的海盜報告後，

海上救援協調中心會與警方聯絡和協調所需的救援行動。上

述的法例及安排符合《地區協定》第 3 條的要求。  
 
5.  《地區協定》第 13 條規定締約方應盡力在其國內法

律和規章的範圍內，向另一締約方就海盜和武裝劫船方面提

供刑事司法協助。按照《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

525 章）第 5(4)條，香港可在對等互惠的基礎上提供這些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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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區協定》的其他條款 (除第 12 條外，詳情見下文

第 7 段 )可以藉行政措施履行，或其他條款並無對香港直接施

加義務。  
 
 
建議  
 
7.  《地區協定》第 12 條訂明，一締約方應在其國內法

律和規章的範圍內盡力將在其領土上的海盜或從事武裝劫

船的人員引渡給對上述人員有管轄權並已提出引渡請求的

另一締約方。為實施此規定，我們需要根據《逃犯條例》（第

503 章）第 3 條制訂命令，指示第 503 章中的程序，適用於

香港與《地區協定》的其他締約方之間。該命令為附屬法例，

須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制訂。  
 
8.  我們以往已制訂下列八項同類的命令，以實施其他國

際公約內有關引渡的條款  –  
 

(a) 《逃犯（民航安全）令》（第 503 章，附屬法例 G）

實施《關於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關於制止

危害民航安全的非法行為公約》和《制止在為國際民

航服務的機場上的非法暴力行為的議定書》有關引渡

的條款；  
 
(b) 《逃犯（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及人質）令》（第 503 章，

附屬法例 H）實施《關於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

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和《反對劫持人

質國際公約》有關引渡的條款；  
 

(c) 《逃犯（酷刑）令》（第 503 章，附屬法例 I）實施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行為或

處罰公約》有關引渡的條款；  
 

(d) 《逃犯（藥物）令》（第 503 章，附屬法例 J）實施

《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有關引渡

的條款；  
 

(e) 《逃犯（危害種族）令》（第 503 章，附屬法例 K）

實施《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有關引渡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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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逃犯（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令》（2007 年

第 61 號法律公告）實施《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

全公約》有關引渡的條款；   
 

(g) 《逃犯（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令》（第 503 章，

附屬法例 AA）實施《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

際公約》有關引渡的條款；以及  
 

(h) 《逃犯（貪污）令》（2007 年第 100 號法律公告）實

施《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有關引渡的條款。  
 

 
 
保安局  
2007 年 10 月  
 
 


























